
屏東縣  115 年運動部輔導地方政府推展適應運動計畫申辦作業原則 

注意事項 

壹、申請期限及活動辦理期程： 

一、申請期限：自即日起至 114 年 12月 5 日（星期五）止。 

二、為配合本計畫結案時間，各項活動辦理期程：115 年 1月 1日（星期四）

至 115年 10 月 31日（星期六）。 

貳、申請資料：於期限內填妥申請計畫各項表件（格式如附件 3、4），於 114 年

12月 5日前備文送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審核；上開申請

資料中，請各執行單位參考附件 1 規範初核各項活動建議補助額度及附件

10-2的計畫經費支用基準表，至實際補助數額，請依本中心核定數為準。 

參、辦理類別： 

本計畫之推動應具全面性、多元性，規劃辦理之項目應通盤考量，以符合身

心障礙縣（市）民全面參與。請依各專案總經費比例規劃辦理類別如下： 

一、系列活動： 

(一)為推展身心障礙者體育運動，本計畫舉辦之身心障礙各項系列活動，活

動中身心障礙身分者原則應達 50%以上；若屬一般賽事活動增設身心障

礙者參與組別，該活動身心障礙身分者免受 50%之限制（補助款僅限支

用身心障礙組別所需經費）。 

(二)建議整合縣市既有資源與連結多方通路，提供適合參與之活動或競賽內

容，俾保障身心障礙者運動權。 

二、運動課程： 

(一)為建立身心障礙者規律運動習慣，扎根養成運動素養，辦理系列運動課

程，活動參與者中身心障礙身分者原則應達 50%以上。 

(二)運動課程之辦理，核心目的係養成身心障礙者持續參與運動的習慣及 

能力，爰課程舉辦地點，建議優先安排於運動場域或空間，以利課程結

束後，參與者能就近持續運動，進而提升運動參與可近性與延續性。 

(三)為充實指導人力，若辦理身心障礙指導增能課程者，得免受身心障礙身

分者應達 50%以上之規範。 

(四)每課程期程至少 8 週，每次上課時間至少 90 分鐘，參加學員至少 20

人。 

三、「愛運動動無礙」適應運動推展計畫： 

（一）提升使用在地運動場域/設施機會（依服務人次數至多補助 160萬元，

補助額度上限規範詳第 11 頁）： 

1. 縣市政府應擔任主辦單位，結合（或委託）專業組織、校院合作辦

理。 

2. 規劃於縣市內運動場域（含運動中心、運動公園、健身房、學校…



等）開辦各項身心障礙運動體驗或指導服務，打造可近性高且具社

區認同的融合性運動據點，推動「在地特色＋多元融合」運動模式；

整體計畫辦理期程至少達 6個月，惟若有分階段辦理（總期程仍宜

達 6個月以上）之需求，請於計畫中載明；以大型活動為計畫主體

者，不予核定補助。 

3. 參與對象符合度：活動參與對象以身心障礙者及其陪伴者為主，整

體計畫服務人次，身心障礙者原則應達 50%以上。 

（二）共融運動服務措施（每增辦一項，每項至多增額補助 15 萬元，增額

補助款以 90萬元為上限）： 

1. 服務措施： 

(1) 諮詢轉介服務：設立縣市身心障礙者參與運動諮詢服務窗口（得實體

輔以線上），整合跨領域專業人力提供諮詢與轉介服務。 

(2) 提升運動資訊可知性：優先提供縣市內各項計畫所需資訊可知性支持

服務，以鼓勵身心障礙者參與或觀賞運動 （如：口述影像、手語翻

譯、聽打服務、點字書…等）。 

(3) 主流參與服務：推動縣市內身心障礙者共融運動參與措施與服務，如

輔導縣市內主流活動及賽事設立身心障礙者參與組別、協助或培育身

心障礙者參與縣市主流運動活動、租用輔具提供身心障礙者於運動中

心借用…等。 

(4) 適應運動俱樂部：輔導縣市內現有常態性且具規模之運動社團、據點

或運動場域等，增加其服務身心障礙者共融參與之服務；亦可就特定

族群（如銀髮、女性、新住民）身心障礙者打造專屬運動俱樂部，建

構具有地方或類型特色的多元運動方案。 

(5) 專業人力增能：如開辦行政或指導人力增能課程、縣市推動組織共識

營等，並補貼參加本部或全國性研習交通、住宿費等。 

(6) 教育推廣與提升可見度：辦理縣市內身心障礙運動教育推廣工作，如

製作縣市身心障礙運動服務資源單張，於運動中心等運動場域公告或

布置身心障礙運動資訊及意象等。 

2. 參與對象符合度：共融運動服務措施相關推動作業，得免受身心障礙身

分者應達 50%以上之規範。 

四、系列活動、運動課程及「愛運動動無礙」適應運動推展計畫，各縣市依

實際執行之特殊狀況審酌，倘確有合理原因致未能符合身心障礙身分者

原則應達 50%以上之規範，請執行單位敘明原因報經所屬縣市政府同意，

並於成果報告呈現。 


